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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信息财产权:民法视角中的新财富保护模式/中国法学学术丛书》对信息财产权的建构
，是对已存在事实的认识结果，是表明和记载一种已经存在的现实经济关系。信息财产
权是一种新型财产权。财产权制度随经济发展而变化。信息财产权建构基于信息财产化
现实和权利要求，既是权利客体扩张和财产观念变化的结果，也是财产权理论发展的体
现；是财产权利扩张和财产权制度扩张的需要，更是对现实权益关系的一种抽象和确认
。权利要求总是要一步步获得法律确认。

《信息财产权:民法视角中的新财富保护模式/中国法学学术丛书》的内在逻辑结构，是
综合运用历史分析、逻辑分析、比较分析以及案例分析方法，回答了什么是信息财产权
、为什么要建构信息财产权、如何行使和保护信息财产权。

历史地看，新客体进入财产领域从而形成新财产权利。而信息独立存在从而具有了成为
权利客体的“法律资格”。独立存在、有价值、可交换，使信息成为财产权客体。因此
，需要建构一种新型财产权——信息财产权。本文界定了作为权利客体的信息，分析了
信息的自然属性和财产特征，分析了财产权利客体扩张趋向，分析了信息财产权建构的
观念基础、理论基础和现实创造，分析了信息财产化进程和权利要求，指出正是因为已
经形成的信息财产不能完全纳入物权、知识产权体系，而需要建构信息财产权。

非物质而客观存在的信息财产有别于有形财产，决定了信息财产权是一种有别于传统财
产所有权的新型民事权利。信息财产权是一种对世权。信息财产权主体、客体与权利内
容符合财产权的基本特征，又有其特点。信息财产权客体与知识产权客体有五个明显区
别。基于信息财产权客体的非物质性等特征，信息财产权具有无形性、法定性、专有性
、地域性、时间性和非绝对性等特征。

信息财产权行使而使信息财产价值得到更有效率利用。基于信息财产的特性，信息财产
权行使必须符合一定条件；信息财产与社会公众利益密切相关的秉性，决定了必须给予
法定使用等等限制。信息财产权与物权的不同，就在于主要是通过权利的约定使用、许
可使用或转让而获得利益。同时，缘于信息的不可绝对交割性，信息财产权行使方式、
保护范围与保护方式都有其特殊之处。这也构成了信息财产权与其它财产权利的重要区
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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